采购需求书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中医院工会委员会2026-2027年生日蛋糕卡采购项目

2、项目内容：医院工会委员会拟使用工会资金，采购一批职工生日蛋糕卡，约3000份（最终结算数量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），每张蛋糕卡以200元作为实际结算金额。

3、期限：一年

4、项目预算：600000元

二、报价要求
1、供应商应同时报单份蛋糕卡兑换金额和单份蛋糕卡折扣。

如报单份蛋糕卡折扣为8折（80%），则200元人民币蛋糕卡实际使用金额报价应为200÷0.8=250元。

如报单份蛋糕卡折扣为7折（70%），则200元人民币蛋糕卡实际使用金额报价应为200÷0.7=285.71元。

2、采购人以每份蛋糕卡200元的价格与供应商结算。
三、产品质量要求
1、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及卫生标准均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标准。

2、食品供应商具有有效的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或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卫生许可证》。

3、食品制作原料必须严格按食品卫生安全要求，做到优良、精良、无有害添加剂。

4、供应商必须确保所供食品在保质期内，不得提供过期食品。

5、供应商或食品供应商须依照法律、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采取有效管理措施，保证食品安全。

6、合同期间，由于供应商问题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或人员食物中毒、伤亡，所有法律及经济责任由供应商负责。
四、项目要求

1、职工凭蛋糕卡购买商品，蛋糕卡可在供应商提供的所有门店购买所有商品。蛋糕卡享有与现金消费同等优惠，享受同时期店内各种优惠、促销活动等。

2、供应商不得限制采购人持卡者的消费时间和品种，持卡者可根据店内供应情况进行选择，禁止强制消费。 

3、蛋糕卡可多次使用，有效期≥2年,有效期自蛋糕卡激活之日起计算。

4、采购人每月下达生日蛋糕卡订单，供应商须在订单下达后一星期内送到采购人指定的送货地点。

5、供应商需提供各门店地址及联系电话,以方便到店购买。

6、在合同期内，供应商所提供的消费门店有不能正常经营的，除须提前通知外，如蛋糕卡使用人提出退款要求的，供应商还须负责将未消费完部分及时退还蛋糕卡使用人，金额按折扣率折算回原价。 
7、过期未使用的蛋糕卡金额，双方协商兑换等额性质物品交采购人处理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1、采购人按需采购，每月根据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。

2、供应商开具相应金额发票，采购人于60日内支付相应款项。

